石柱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关于

启用城区万寿大道和悦崃镇违法停车

自动记录设备的通告

为进一步规范我县城区万寿大道和悦崃镇部分道路的交通秩序，有效提升交通管理水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石柱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拟启用相应路段违法停车自动记录设备。现将有关情况通告如下：

设备点位

	序号
	设备类型
	设备名称
	抓拍内容

	1
	闭路电视
	万寿大道博爱医院门前路段
	违法停车

	2
	闭路电视
	万寿大道150号附7号路段
	违法停车

	3
	闭路电视
	万寿大道155号路段
	违法停车

	4
	闭路电视
	万寿大道148号附4号路段
	违法停车

	5
	闭路电视
	万寿大道116号税务局路段
	违法停车



	6
	闭路电视
	万寿大道审计局门前路段
	违法停车



	7
	闭路电视
	悦崃镇古城路20号附1号
	违法停车



	8
	闭路电视
	悦崃镇香米街78号
	违法停车



	9
	闭路电视
	悦崃镇华严路12号
	违法停车




二、启用时间

2026年3月26日起正式启用。

请广大驾驶员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，文明驾驶、安全出行，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环境。

特此通告。

石柱县公安局交管大队

2026年3月19日
